
‧409‧

酬，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自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併此敘明。

【解釋理由書】

八十三年八月一日公布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第八項規定，國民

大會自第三屆國民大會起設議長、副議長，由國民大會代表互選之。國

民大會議長對外代表國民大會，對內綜理會務，並於開會時主持會議，

屬經常性之職位，與一般國民大會代表有異，自得由國庫支給固定報

酬。至報酬之項目及額度，在合理限度內係屬立法機關之權限。本院釋

字第二八二號、第二九九號有關國民大會代表應否由國庫定期支給待遇

之解釋，以及國民大會代表報酬及費用支給條例，均係在前開憲法增修

條文修正前所為，既未包括支給議長、副議長之報酬在內，是以立法院

於審查八十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時，決議通過國民大會議長、副議長

之歲費、公費及特別費，與憲法尚無牴觸。惟今後修正國民大會代表報

酬及費用支給條例時，其有關議長及副議長之部分，自應予以明定，以

為支給之依據。

國民大會議長、副議長，既為憲法上之國家機關，對外代表國民大

會，且屬經常性之職位，復受有國庫依其身分、職務定期支給相當之報

酬，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自不得兼任其他公職或執行業務，併此敘明。

釋字第四二二號解釋（86.3.7.）

【解釋文】

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應予保障；第一百五十三條復

明定，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農民之法

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明確揭示國家負有保障農民生存及提昇其生

活水準之義務。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即屬上開憲法所稱保護農民之法

律，其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

家庭生活依據者，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目的即在保

障佃農，於租約期滿時不致因出租人收回耕地，嚴重影響其家庭生活及

生存權利。行政院於中華民國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台四九內字第

釋字第四二二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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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二六號令及內政部七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七十三台內地字第二六六七

七九號函，關於承租人全年家庭生活費用之核計方式，逕行準用臺灣省

（台北市、高雄市）辦理役種區劃現行最低生活費支出標準計算審核表

（原役種區劃適用生活標準表）中，所列最低生活費支出標準金額之規

定，以固定不變之金額標準，推計承租人之生活費用，而未斟酌承租人

家庭生活之具體情形及實際所生之困窘狀況，難謂切近實際，有失合

理，與憲法保護農民之意旨不符，應不再援用。

【解釋理由書】

生存權應予保障；國家為改良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

定保護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農民之政策，分別為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一

百五十三條所明定，明確揭示國家負有保障農民生存及提昇其生活水準

之義務。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係為改善租佃制度，安定農村社會，同時亦

為促進農業生產，提高農民所得，奠定國家經濟發展之基礎而制定。其

後為配合國家整體農地改革之措施，於七十二年雖有就上開條例第十

九條租約期滿時，地主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其出租耕地

之相應性修正。惟同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復規定「出租人因收

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不得

收回自耕」，用以保障仰賴承租耕地農作收入為生活憑藉之佃農的生存

權。行政院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台四九內字第七二二六號令，關於

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全年生活費用之核計方式，

逕行準用臺灣省當年度辦理役種區劃適用生活標準表規定部分；內政

部七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台內地字第二六六七七九號函，關於承租人之收

益與生活費用之審核標準，定為以耕地租約期滿前一年，承租人本人

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綜合所得總額與全年生活費為準，生活

費用之計算標準則準用臺灣省（台北市、高雄市）辦理役種區劃現行最

低生活費支出標準金額計算審核表（原役種區劃適用生活標準表）中所

列最低生活費支出標準金額之規定，以固定不變之金額標準，推計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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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生活費用，而未就不同地域物價水準之差異作考量，亦未斟酌各別

農家具體收支情形或其他特殊狀況，諸如必要之醫療及保險相關費用

之支出等實際所生困窘狀況，自難謂為切近實際，有失合理，與憲法保

護農民之意旨不符，應不再援用。

釋字第四二三號解釋（86.3.21.）

【解釋文】

行政機關行使公權力，就特定具體之公法事件所為對外發生法律

上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皆屬行政處分，不因其用語、形式以及是否有

後續行為或記載不得聲明不服之文字而有異。若行政機關以通知書名

義製作，直接影響人民權利義務關係，且實際上已對外發生效力者，如

以仍有後續處分行為，或載有不得提起訴願，而視其為非行政處分，自

與憲法保障人民訴願及訴訟權利之意旨不符。行政法院四十八年判字

第九六號判例僅係就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所為之詮釋，與憲

法尚無牴觸。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

物，應符合排放標準。」同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對違反前開規定者，明

定其處罰之方式與罰鍰之額度；同條第三項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

罰鍰標準。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罰鍰標準第五條，僅以當事人接

到違規舉發通知書後之「到案時間及到案與否」，為設定裁決罰鍰數額

下限之唯一準據，並非根據受處罰之違規事實情節，依立法目的所為之

合理標準。縱其罰鍰之上限並未逾越法律明定得裁罰之額度，然以到

案之時間為標準，提高罰鍰下限之額度，與母法授權之目的未盡相符，

且損及法律授權主管機關裁量權之行使。又以秩序罰罰鍰數額倍增之

形式而科罰，縱有促使相對人自動繳納罰鍰、避免將來強制執行困擾之

考量，惟母法既無規定復未授權，上開標準創設相對人於接到違規通

知書起十日內到案接受裁罰及逾期倍增之規定，與法律保留原則亦屬有

違，其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六

釋字第四二三號解釋




